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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1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88_91_c67_291556.htm 按我国《商品检验法》规定，我

国商检机构基本任务有三项： 法定检验、商检机构依据国家

的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对进出口商品实施强制性的检验

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按规定属于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，

未经检验合格，不准进口； 属于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，未经

检验者，不准销售、使用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实施法定

检验的商品由《商检机构实施检验的进出口商品种类表》和

其他法律法规加以规定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公证鉴定。

应国际贸易关系人的申请，商检机构以公证人的身份，办理

规定范围内的进出口商品的检验鉴定业务，出具证明，作为

当事人办理有关事务的有效凭证。比如品质、数量证明；残

损鉴定和海损鉴定；车、船、飞机和集装箱的运载鉴定；普

惠制产地证。 来源：www.examda.com 实施监督管理。商检机

构通过行政管理手段，对进出口商品有关企业的检验部门和

检验人员进行监督管理；对生产企业的质量体系进行评审；

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抽查检验等，是我国商检机构对进出口商

品执行检验把关的重要手段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